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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旅行保險服務中心

安心寶典專案保險合約書
合約編號：_____________
本合約由全球旅遊保險服務中心安心寶典經紀業務代理人            (以下稱甲方)與代理投保單立                  (以下稱乙方)雙方共同簽訂本契約。本合約有效期間內，甲方同意乙方基於投保單位及其被保險人之保險利益，以下列條件向各承保保險公司申請保險契約。(以下稱保險契約)

1. 本合約訂於    年   月   日，並自即日起生效；惟雙方之任何一方均於五天前以書面通知對方終止本合約，但終止前承保之保險公司對於已受理之保險契約，仍負保險責任。
2. 投保單位每次投保前應提交被保險人旅行平安保險要保書(以下稱要保書)，並列明要/被保險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身份證字號或護照號碼、受益人姓名、保險金額、保險費、該次保險之始期、保險期間及其他要保書應載明之有關事項。
3. 要保書應於保險期間起始前交付本公司受理，倘使要保書係以網路或傳真方式傳送者，則承保公司給付責任之開始以該要保書傳送時間與要保書所載保險期間之起始時間較遲者為準。
4. 依本合約所訂定之各家保險公司契約之保險範圍，請參閱保單條款。

5. 身故受益人之指定及變更以「被保險人之家屬或法定繼承人為限」。
6. 投保單位每次投保時，必須填寫合約書編號與各家公司投保險別。

7. 每位被保險人之投保險別、死亡及殘廢保險金應詳載於要保書中，並依附件之各承保保險公司規定限額投保，承保公司僅就限額內承保。

8. 被保險人投保本保險因保額超出承保公司最高限額時，要／被保險人同意由甲方安排第三家承保公司分保超出部分之保額。

9. 代理投保單位之被保險人投保本保險之保險費於每月底由甲方匯總後次月五日前交乙方核對無誤後十日前繳交甲方。

10. 代理投保單位之被保險人家屬投保本保險，除非代理投保單位代收保費繳交甲方，否則家屬於投保時保險費一律以信用卡簽帳繳費。

11. 代理投保單位之被保險人及眷屬不限人數投保本保險，保險費均依各家承保公司之「集體費率」優惠繳交保險費。

12. 各家承保公司保險內容及費率若有調整時甲方將於乙方投保回覆時一併通知。

13. 本合約書之各項附件均構成本合約之一部份。

· 本合約書一式三份，由承保保險公司，業務代理人及投保單位各執一份。
	保險經紀/代理人公司：                    
	投 保 單 位 ：                       (名稱)

	簽    署    人 ：                        
	

	證          號 ：                        
	代 表 人 簽 署 ：                             

	地          址 ：                        
	地       址 ：                             

	電 話 ：            ；傳 真 ：           
	電 話 ：             ；傳 真 ：             

	電子信箱：
	電子信箱：

	簽  章(大小章)：
	簽  章(大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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